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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
韶新管〔2024〕53号

关于印发《韶关高新区甘棠化工园交通安全

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局（室）、直属机构，派驻单位，直属企业，园区各企业:

现将《韶关高新区甘棠化工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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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高新区甘棠化工园交通安全

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根据《广东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、《化工园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、《化工园区安

全整治提升“十有两禁”释义》等要求，化工园区应严格管控

运输安全风险，运用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

进出进行实时监控，实行专用道路、专用车道和限时限速行驶

等措施，由化工园区实施统一管理、科学调度，防止安全风险

积聚。

一、交通安全管理目标

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，进一

步深化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，通过制定交通安全管理制

度，利用信息化平台、视频监控、在线监测预警等技术手段，

实现人员出入园区的监管;采用车辆入园审批、设立车辆专用车

道、限时限速行驶等管控措施，并利用信息化平台、视频监控、

在线监测预警、GPS 定位卡、车辆违法违规行为识别监控等技术

手段，对出入园区的危险物品和危险废物及其运输车辆进行全

过程监管，降低化工园区运输风险，减少安全隐患。甘棠化工

园针对自身特点，制定了具有园区特色的交通安全管理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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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通安全管理制度

（一）交通安全管理的范围

东至甘棠大道，西至二狮岭山脚线、南水河，北至甘棠二

路，南至甘棠十路（偏石路）。

（二）交通安全管理区域的卡口设置

共设置二个门禁卡口，主出入通道设在甘棠大道与甘棠二

路交界处路口（莱雅新化工厂区前方）；甘棠九路南水河西侧

卡口为应急出入口，日常对车辆、行人实行限制性管理，非紧

急情况不开启；甘棠大道、甘棠九路与十二路交界处全封闭不

设卡口。

（三）交通安全管控措施

1.交通安全管理区域内的企业需向园区管理办公室申报企

业和员工日常通勤车辆信息，以及企业员工信息，以便录入园

区信息化平台管理。

2.未录入信息的来访车辆和人员进入园区，实行预约申报

制度，由到访企业向园区管理办公室提前预约申报。

3.企业所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进入园区，需提前在甘棠

工业园智慧园区小程序预约，并明确入园和离园时间，在园区

停留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8 个小时，不得在园区停留过夜。未

经预约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严禁驶入园区，预约入园时间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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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入园时间偏差不得大于 1 小时，超过 1 小时则需重新预约。

4.企业如需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运输的货物进行检验，

必须在车辆驶入企业范围内后方可进行取样操作，严禁将危险

化学品运输车辆停于园区公共道路上进行取样作业。

5.园区内设置三条化工园区专用道路，其中中间车道为危

险货物专用车道，设置专用车道标识、禁停标志、限时、限速

通行等标志。

6.园区道路限速 40km/h，其中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及工程车

辆禁止通行为 0 时至 8 时。

（四）有关要求

1.园区内所有企业需自觉遵守园区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，

共同营造安全、舒适的园区生产、生活氛围。

2.园区内所有企业需加强对员工的宣传教育，提高安全意

识，遵守交通安全管理制度，不得随意破坏道路卡口及封闭设

施。

3.园区内所有企业需加强对本企业及来访车辆的管理，遵

守园区交通指引，按道路标识行驶，不得超速、超限、超载，

不得随意停放。

4.甘棠大道两侧道路全路段（主路和支路）禁止停放车辆，

经联防队员巡逻发现后将对车辆进行锁闭，必要时将移交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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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。

5.对屡次违反园区管理制度的车辆，擅自破坏园区管理设

施的个人，情节严重的将由相关执法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进行处理，并列入园区管理黑名单。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 1 年，后期将视园区实

际管理情况做出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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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韶关高新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 2024年10月12日印发


		2024-10-12T16:42:31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